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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公告 

 
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《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

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3]106 号），铁路运输业

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，铁路运输企业提

供铁路运输服务增值税税率为 11%，提供与铁路运输相关的物流辅助

服务增值税税率为 6%。同时随着营改增的实施，本公司不需要就上

述铁路运输及相关的物流辅助业务缴纳营业税。 

根据本公司最近的未经审计管理层账目，营改增对本公司短期内

的经营利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，主要由于：增值税属价税分离的价外

税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经营收入需扣除增值税后确认，

由于现行收入定价标准与营改增前保持一致，故基于原收入定价标准

扣除增值税后的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；且本公司适用之增值税税

率较之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高，以相同收入口径计算的收入净额亦较

去年同期下降；同时，设备购置进项税抵扣要在今后折旧年限内逐步

体现，本公司目前的成本结构中能获得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所带来的成

本减少不足以抵销经营收入的下降。 

本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列车开行方案，实施货运组织改革，落实增

运增收措施，拓宽多元经营范围，并增强税务管理能力，以降低增值

税改革的实施在短期内对本公司净利润造成的影响。 

受征管政策、收入结构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及执行时间等因素的

影响，增值税改革的实施对本公司的营业收入、成本费用、净利润等

的实际影响可能与上述分析存在差异。上述分析未必能准确反映营改

增对本公司业绩的实际影响。本公司同时吁请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证

券时务须小心谨慎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8 月 19 日 


